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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5年度董事会年会（四届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05 年度董事会年会（4 届
14次董事会）于 2006年 3月 18日发出会议通知，2006年 3月 28日在苏州新区狮山路 35号金
河大厦 25楼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2名（其中 4名为独立董事），实到董事 12名，
公司监事、高管人员等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按照客观、公正、谨慎的原则，经认真审议、依法表决，一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 2005年度工作报告》（同意 12票，同意占 100%）； 
2、审议通过《公司 2005年度财务决算及 2006年度财务预算》（同意 12票，同意占 1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05年度红利分配预案及 2006年度利润分配政策》（同意 12票，

同意占 100%）： 
 本公司 2005 年度实现净利润 143,041,015.89 元，合并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5,714,312.10元，提取公益金 13,115,462.91元，2005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03,572,046.45 元，加上上年度结转的未分配利润 312,728,241.59 元，扣除已分配

的 2004 年度普通股股利 68,620,500.00，本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合计为

347,679,788.04元。 
 本年度以 2005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45747万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8元

（含税）分配利润，共分配利润 82,344,600元。 

 该预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审议通过《公司 2005年度年报正文及摘要》（同意 12票，同意占 100%）； 
5、审议通过《关于苏州高新向部分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预案》、《关于同意授权董

事长向控股子公司提供在 1.5亿元以下经营性借款的议案》（同意 12票，同意占 100%）； 
6、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授权公司与民生银行苏州分行合作开展应收帐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民生银行合作开展以因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而形成的应收账款保理融资业务，具体融

资方式为无追索权保理融资，融资总额度为 6亿元（其中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3亿元，苏州新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3亿元），滚动操作，融资期限为 5年，由苏州高新区经济
发展集团总公司提供担保（同意 12票，同意占 100%）； 

7、审议通过《关于清理有关非经营性关联资金占用计划的议案》，截至 200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相关非经营性关联资金占用余额 126万元，详见公司 2005年年度报告全文的“重要事
项”之“关联债权债务往来”，公司将于 2006年度 1季度末收回相关非经营性关联资金占用余
额，并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同意 12票，同意占 100%）； 

8、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授权公司实施苏州新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增资的预案》，同意苏州
新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其未分配利润转增股本，转增额为 25150万元，转增后苏州新港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24850万元增加至 5亿元，苏州高新持股比例仍维持 84.94%不变，该

预案须经股东大会批准（同意 12票，同意占 100%）； 
9、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授权公司实施苏州新创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新创公司

目前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与下属控股子公司苏州新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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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股权，为进一步整合房地产资源、改善新创公司资本结构，公司拟与苏州新港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同比例对新创公司进行增资，增资总额度为 1亿元人民币，增资后，新创公司注册资本
金为 1.6 亿元人民币，具体增资方式为：先以新创公司 2005 年年末未分配利润 5884 万元及资
本公积 454万元转增资本，剩余增资额度则由本公司与苏州新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以现金
出资 1831万元进行增资，增资后，新创公司股权结构不发生变化（同意 12票，同意占 100%）； 

10、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授权公司实施苏州高新福田粉末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
对苏州高新福田粉末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同比例增资，苏州高新福田粉末有限公司目前注

册资本 600万美元，本公司持有其 20%的股权，本次增资总额度为 420万美元，公司现金出资
额为 84万美元（同意 12票，同意占 100%）； 

11、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授权公司实施收购香港中旅建筑有限公司所持苏州乐园股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香港中旅建筑有限公司所持苏州乐园 2.5%股权，香港中旅建筑
有限公司按其原始出资额 59.80 万美元折价 31%（计 340 万人民币）出售该股权，股权转让完
成后，本公司所持有苏州乐园股权比例由 60.05%增至 62.55%（同意 12票，同意占 100%）； 

12、审议通过《关于同意授权公司实施中外运高新物流（苏州）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
意公司对中外运高新物流（苏州）有限公司按股权比例进行增资，中外运高新物流公司目前注

册资本为 79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股比例为 40%，此次中外运高新物流公司增资总额度为
1000 万美元，具体增资方式为：先以中外运高新物流公司未分配利润 2500 万元转增资本，剩
余增资额度则由本公司与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以现金方式进行增资。2005年年末中外运高新物
流公司总资产为 15234万元，净资产 11231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5120万元，实现利润 1140万
元。中外运高新物流公司三年来业务收入、实现利润几乎每年以翻番的速度发展，此次增资主

要用于三期的工程扩建以满足业务增长需求（同意 12票，同意占 100%）； 
1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预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具体修改内容详见

网站（同意 12票，同意占 100%）； 
14、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预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具体

修改内容详见网站（同意 12票，同意占 100%）； 

15、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05年度股东大会年会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会议通知（同

意 12票，同意占 100%）； 
 
特此公告。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 3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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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公司章程修改内容》 
 
为规范公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05 年修订）、《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公司对《公司章程》
进行了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原第四章第二节第四十七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应当在会议召开三十日以前，通过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以董事会公告的形式通知全体股东”修改为“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董事会应当在

会议召开二十日以前，通过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以董事会公告的形式通知全体股

东； 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应当在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通过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以董事会公告的形式通知全体股东”。 

 
原第四章第四节第七十八条第（二）款“公司对外担保应当遵守以下规定”增加“公司单笔对

外担保额不得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 
 
原第五章第三节第一百二十七条 

“董事会在作出投资（风险投资）、对外担保和资产处置决策时，应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经

营范围和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按照董事会议事规则，严格履行审查和决策程序； 

董事会决定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 5%的投资（风险投资）和资产处置决策；对金额

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5%的投资（风险投资）和资产处置决策，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

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修改为： 
“董事会在作出投资（风险投资）、对外担保和资产处置决策时，应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经

营范围和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并按照董事会议事规则，严格履行审查和决策程序； 

董事会决定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投资（风险投资）和资产处置决策；

对金额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的 10%的投资（风险投资）和资产处置决策，应当组织有关

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会批准。 
 

附件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改内容》 
 
原第三章第四条第（一）项第 2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年会，董事会应当在会议召开三十日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股东” 
修改为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年会，董事会应当在会议召开二十日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股东；公司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应当在会议召开十五日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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